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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代码：002124，证券简称：ST天邦）连续3个

交易日（11月1日、11月4日、11月5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偏离12.98%，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ST和*ST主板股票连续三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跌偏离值累计达到±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

发函查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近期本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2024年3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拟以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对

公司进行重整和预重整。 2024年8月9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

《决定书》，决定对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预重整，并于2024年8月27日指定预重整管理人。 2024年

9月3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 公司债权人应于

2024年10月8日（含当日）前向预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 2024年9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重

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6），意向重整投资人应于2024年10月20日18：00（预重整管理

人可以根据招募情况决定延长报名期限）前，根据公告要求将报名材料提交至预重整管理人。2024年10

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进展公告》，共收到5家产业投资人，2家财务投资人提

交的正式报名材料。 目前，债权申报及审查、审计评估及重整投资人招募等各项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中。

公司因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2023年审计报告显示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触及

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已于2024年5月6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 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以上事项

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对上市公司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重

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1、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了《2024年三季度报告》；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经查询，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商品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非洲猪瘟等疫病风险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

3、 公司于2024年3月18日披露了 《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4-040。该事项已于2024年4月8日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8月9日，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决定书》，决定对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预重整，并于2024年8月27日指定预重整管理人。

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法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预重整管理人，不代表公

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 如法院

裁定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九）项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

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如法院裁定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

债务人的法定义务。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

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法院裁定公司破产，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第（八）项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有关本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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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608� � � � � � � � � �债券简称：威派转债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注销已回购股份和已提前终止员工持股计划股份

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注销已回购股份和已提前终止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608 威派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4/11/6 全天 2024/11/6 2024/11/7

● 调整前转股价格：17.52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17.54元/股

● “威派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4年11月7日

● “威派转债”自2024年11月6日停止转股，2024年11月7日起恢复转股。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2072�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11月9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420�万张，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42,000万元。 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0年11月9日至2026年11月8日。 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50%、第二年0.70%、第三年1.20%、第四年1.80%、第五年2.40%、第六年2.80%。 公司42,000万元可转债于2020年11月2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威派转债” ，债券代码“113608” 。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此次发行的“威派转债”开始转股的日期为2021年5月13

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9.24�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威派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1日起调整

为19.08元/股；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股本增加，“威派转债”转股价格自2022年4月28日起调整为17.89元/股；因公

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威派转债”转股价格将自2022年6月10日起调整为17.72元/股。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威派转债”转股价格将自2023年6月7日起调整为17.62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威派转债” 转股价格将自2024年6月7日起调整为17.5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威派格关于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威派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9）、《威派格关于“威派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威派格关于2021年年度

权益分派调整“威派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威派格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威派转

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威派格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威派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7）。

二、调整转股价格的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

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

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 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

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

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

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

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部分已回购股份的议案》等，同意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418,505股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 公司又于2024年6月11日、6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已终止的员工持股计划股票的议案》，综合考虑市场发展情况、公司财务状况以及实

际经营情况等因素，同意将已终止的“远航一号”员工持股计划全部股票2,309,800股进行注销，并将按规定及时办理相

关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将相应减少，并需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11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司关于注销已回购股

份和已提前终止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4）。

上述5,728,305股已于2024年11月4日完成注销登记。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

对“威派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

三、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威派转债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

入）：

P1=（P0+A×k）/（1+k）

P0=17.52元/股

A=15.73元/股，即本次注销股份均价。

k=-5,728,305/506,699,831≈-1.1305%，其中5,728,305为公司本次注销股数，506,699,831为公司本次注销实施

前总股本。

综上，本次回购注销实施后“威派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17.52元/股调整为17.5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1月7日起生效。“威派转债”于2024年11月6日停止转股，2024年11月7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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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已审议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常经营

活动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开展，遵循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1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2024年度与控股股东万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洋集团” ）关联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总金额2,500万元，2023年度未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4年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拟新增与控股股东万洋集团及其关联企业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13,000万元。 增加后，公司2024年度与控股股东万洋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5,500

万元。 关联董事苏孝忠、宋素琴、林开足、叶苏灵、吴祖通和廖鸿展以及关联监事张称意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2024年4月1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

联股东万洋集团及其关联方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5日，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4年度预计金

额

2024年1月19日至今累计

发生额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

泰顺风高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5,500

357.92

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 5,988.85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关联

方的服务

顺水饮料有限公司 4.26

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2.80

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 0.23

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5.25

合计 6,639.30

注1：2024年度预计金额系公司2024年度与控股股东万洋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度。

注2：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定价依据

（一）基本情况

泰顺风高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泰顺风高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29MACFTPEF07

成立时间：2023年4月1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罗阳镇万洋华府华府苑14幢101室-3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开锋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

轻质建筑材料制造；电线、电缆经营；水泥制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石灰和石膏销售；建筑用钢

筋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查询，泰顺风高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泰顺万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00.00 90.00%

浙江智屹贸易有限公司 100.00 10.00%

合计 1,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前三季度/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478,688.60 177,583,074.87

净资产 2,750,664.16 14,675,756.96

负债总额 33,728,024.44 162,907,317.91

营业收入 65,993,687.32 372,137,577.79

利润总额 2,840,748.69 15,900,125.07

净利润 2,698,711.26 11,925,093.80

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29MA2HBPT5XX

成立时间：2020年3月27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罗阳镇万洋华府华府苑10幢203室-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彭端东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砌块制造；采购代理服务；

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地板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

光缆销售；门窗销售；建筑砌块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搪

瓷制品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泵及真空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金属材

料销售；照明器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彭端东 26.00 52.00%

吴光存 24.00 48.00%

合计 50.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前三季度/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611,669.50 44,458,498.90

净资产 416,864.40 1,375,132.59

负债总额 10,194,805.10 43,083,366.31

营业收入 12,125,230.20 30,263,691.91

利润总额 93,611.46 1,008,523.15

净利润 83,044.11 958,096.99

顺水饮料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顺水饮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MABR50EK18

成立时间：2022年6月29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罗阳镇毛竹下村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梅伟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饮料生产；食品生产；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查询，顺水饮料有限公司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万洋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 70.00%

广州万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 3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前三季度/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909,079.12 195,136,013.47

净资产 49,535,998.89 42,064,517.18

负债总额 49,373,080.23 153,071,496.29

营业收入 0 8,198,398.76

利润总额 -413,028.39 -6,827,960.32

净利润 -413,028.39 -6,827,960.32

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MA2KE3GN3G

成立时间：2021年3月1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司前畲族镇捌柒路62号（自主申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尚都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查询，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90.00 99.00%

杭州联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00%

合计 1,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前三季度/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501,800.75 32,530,609.18

净资产 5,740,854 14,832,397.39

负债总额 7,760,946.75 17,698,211.79

营业收入 79,001,725.28 103,115,267.10

利润总额 8,997,153.78 25,779,679.79

净利润 6,747,865.33 19,334,759.84

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MADP0JYF4D

成立时间：2024年6月26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桃园东路84号万洋科兴园1#工业车间（住所申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雄

注册资本：1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水资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自动售货机销售；商业、饮食、服务专

用设备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查询，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温州顺水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5.10 51.00%

温州泰泉贸易有限公司 4.90 49.00%

合计 10.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前三季度/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0 80,913.34

净资产 0 11,919.89

负债总额 0 68,993.45

营业收入 0 80,869.26

利润总额 0 12,547.25

净利润 0 11,919.89

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1693625176X

成立时间：2009年8月2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万洋华府华府苑10幢209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戴庆斌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金属门窗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建筑材

料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特种设备出租；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设

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查询，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万洋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前三季度/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67,591,810.57 15,338,849,626.37

净资产 1,823,320,759.22 1,979,244,377.77

负债总额 6,844,271,051.35 13,359,605,248.60

营业收入 5,543,293,076.63 5,677,398,803.94

利润总额 543,316,963.16 367,330,657.72

净利润 461,595,686.54 292,171,174.59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泰顺风高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泰顺风高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长苏孝忠配偶夏春华控制的企业。

（2）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股东、执行董事、经理彭端东与股东吴光存，在公司控股股东万洋集团有限公司任职，为与公

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对其利益倾斜的企业。

（3）顺水饮料有限公司

顺水饮料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万洋集团控制的企业。

（4）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万洋集团控制的企业。

（5）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万洋集团控制的企业。

（6）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万洋集团控制的企业。

综上所述，泰顺风高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顺水饮料有限公司、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佛

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泰顺风高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顺水饮料有限公司、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佛

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均为依法存续经营，具有相关支付履约能力，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遵

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并按照协议约定进行结算，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日常业务合作范围，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会持续，交易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上述关联方形成依赖。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佛山市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88249� �证券简称：晶合集成 公告编号：2024-062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可在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

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10月29日披露公司2024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

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朱才伟

独立董事：安广实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电话：0551-62637000转612688

邮箱：stock@nexchip.com.cn

五、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88249�证券简称：晶合集成 公告编号：2024-061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

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公司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24年度的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该议案已于2024

年6月27日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1日、2024年6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合集成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3）和《晶合集成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近日， 公司收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变更公司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告知

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的基本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原委派鲍光荣先生作为项目合伙人，刘荣女士、司

开丽女士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张传艳先生为项目质量复核人员，为公司提供2024年度审计服务。 因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工作安排及保持独立性定期轮换的原因，现委派孔晶晶女士为项目合伙人，曹星星先

生、司开丽女士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张传艳先生为项目质量复核人员，负责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内

部控制审计及项目质量复核工作，继续完成相关工作。

二、本次变更人员的基本信息、诚信记录和独立性情况

（一）基本情况

审计项目合伙人： 孔晶晶，2011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09

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或复核过皖天然气、国盾量子、恒烁股份、皖仪科技、龙迅

股份、禾盛新材、禾昌聚合、安徽建工、芯碁微装等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 曹星星，2016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5

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近三年签署过皖新传媒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二）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孔晶晶女士、签字注册会计师曹星星先生近三年均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

罚、监督管理措施、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等情况。

（三）独立性

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

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05199� � � � � � � � � � �证券简称：葫芦娃 公告编号：2024-068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结果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维威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维威” ）近日收到广西壮族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结果通知单》，公司受让的广西梧州三箭制药有限公司的益母草颗

粒等品种（公告编号：2023-004）在完成持有人变更后，通过了GMP符合性检查。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GMP符合性检查结果通知书相关信息

1.企业名称：广西维威制药有限公司

2.地 址：广西来宾市福兴路8号，南宁市防城港路 10�号

3.检查范围：来宾提取车间（中药前处理和提取生产线）、综合制剂车间（颗粒剂生产一线）、综合制剂车间（片剂生

产线）

4.检查时间：2024年9月3日至2024年9月6日

5.检查结论：）符合《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要求。

二、本次检查所涉生产设施及产品情况

本次通过GMP符合性检查为广西维威在“广西来宾市福兴路8号来宾提取车间（中药前处理和提取生产线），南宁

市防城港路 10�号综合制剂车间（颗粒剂生产一线）” 地址生产维血宁颗粒（国药准字Z45022090）、益母草颗粒（国药

准字Z45021167）、 大山楂颗粒（国药准字Z45021365）、 脉安颗粒（国药准字Z45021162）、 石淋通颗粒 （国药准字

Z45021164）；在“广西来宾市福兴路8号来宾提取车间（中药前处理和提取生产线）；南宁市防城港路10号综合制剂车间

（片剂生产线）” 地址生产化积片（国药准字Z20070010）；在“南宁市防城港路 10号综合制剂车间（片剂生产线）” 地

址生产小儿氨酚匹林片（国药准字H45021008）、小儿氨酚黄那敏片（国药准字H45021007）。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通过GMP符合性检查表明广西维威的生产线符合GMP要求，有利于公司继续保证产品质量和持续稳定的生产

能力，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5199� � �证券简称：葫芦娃 公告编号：2024-067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阿加曲班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

核准签发的关于阿加曲班注射液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阿加曲班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规格：2ml：10mg

上市许可持有人：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2300184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49222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

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

生产销售。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

阿加曲班注射液是《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3年版）》乙类品种。 公司获批的该药品

按照与参比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技术要求审评并获批，批准后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阿加曲班注射液适应症为：

1.用于发病 48�小时内的缺血性脑梗死急性期病人的神经症状（运动麻痹）、日常活动（步行、起立、坐位保持、饮

食）的改善。

2.用于对慢性动脉闭塞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闭塞性动脉硬化症）患者的四肢溃疡，静息痛及冷感等的改善。

截至目前，公司对该产品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271.13万元（未经审计）。

三、投资风险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上述药品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将进

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对公司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由于医药行业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到投产的周

期长、环节多，而且药品获得证书后生产和销售也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影响，药品的销售业绩存在不确定

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0655�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125

债券代码：163038�债券简称：19豫园01

债券代码：163172�债券简称：20豫园01

债券代码：185456�债券简称：22豫园01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3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8.50元/股，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详细情况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2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

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公告如下：

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股份总数比例（%）

1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23,403,904 26.28

2 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365,163,041 9.38

3 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 190,210,308 4.88

4 上海黄房实业有限公司 164,276,968 4.22

5 SPREAD�GRAND�LIMITED 131,841,042 3.39

6 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 120,966,012 3.11

7 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 95,808,678 2.46

8 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 89,257,789 2.29

9 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 84,389,671 2.17

10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1,645,795 2.10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总数比例

（%）

1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23,403,904 26.35

2 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365,163,041 9.40

3 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 190,210,308 4.90

4 上海黄房实业有限公司 164,276,968 4.23

5 SPREAD�GRAND�LIMITED 131,841,042 3.39

6 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 120,966,012 3.11

7 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 95,808,678 2.47

8 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 89,257,789 2.30

9 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 84,389,671 2.17

10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1,645,795 2.10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00850� � �证券简称：电科数字 编号：临2024-057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2日(星期二)下午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dm@shecc.com进行提问。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10月26日发布公司2024年第三季

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将参加

“2024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活动，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3日下午 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张为民先生

独立董事：白云霞女士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侯志平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陈建平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11月13日 （星期三）15:00-16: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 参与互动交流，公司将及时回

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2日(星期二)下午 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dm@shecc.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33390288

联系邮箱：dm@shec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688787� � � �证券简称：海天瑞声 公告编号：2024-044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8号院1号楼4层40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普通股股东人数 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145,97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145,9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636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6366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906,014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贺琳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吕思遥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贺琳女士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4,126,227 99.9181 是

1.02

选举李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3,956,113 99.2136 是

1.03

选举吕思遥女士为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4,008,969 99.4325 是

1.04

选举黄宇凯先生为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3,956,097 99.2136 是

1.05

选举贾琦先生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3,956,096 99.2136 是

1.06

选举曹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3,977,097 99.3005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秦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3,982,028 99.3210 是

2.02

选举杨柳女士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4,040,591 99.5635 是

2.03

选举任凌玉女士为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3,966,076 99.2549 是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张小龙先生为第三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3,955,573 99.2114 是

3.02

选举沈月波女士为第三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4,036,432 99.5463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贺琳女士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54,951 92.8096

1.02

选举李科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4,837 30.8831

1.03

选举吕思遥女士为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7,693 50.1243

1.04

选举黄宇凯先生为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4,821 30.8773

1.05

选举贾琦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4,820 30.8769

1.06

选举曹文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821 38.5219

2.01

选举秦勇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10,752 40.3169

2.02

选举杨柳女士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69,315 61.6356

2.03

选举任凌玉女士为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4,800 34.5099

3.01

选举张小龙先生为第三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84,297 30.6865

3.02

选举沈月波女士为第三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165,156 60.12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投票方式，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

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韶华、顾鼎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01816� � � �证券简称：京沪高铁 公告编号：2024-037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10月31日，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已累

计回购股份7,176,3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0.014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72元/股，最低价为

5.2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38,088,348.39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9日和2024年5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0亿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全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87元/股（含），具体

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

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自2024年5月30日至2025年5月30日。

公司已于2024年6月28日实施完成2023年度利润分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116元），根据回购股

份方案，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5.87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75元/股（含）。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0月，公司未回购股票。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7,

176,3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0.014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72元/股，最低价为5.20元/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38,088,348.39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回购股份

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6日


